
成都蜀都纳米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电子陶瓷掺杂粉体材料氧化铋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
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和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）第九条规定，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项目，建设单位应当向公众公告建设项目相关信息。现将建设项目相关信息公告如下：
（一）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及查阅报纸报告书的方式和途经
1、 全文的网络链接
链接：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37yELGRFxSpdK4Y4XBUHtA 
[bookmark: _GoBack]提取码：8xfx 
2、 查阅报纸报告书的方式和途经
建设单位：成都蜀都纳米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联系地址：成都市青白江区工业集中发展区同济大道386号
联系人：刘老师
联系电话：13086663050
环评单位：四川华元环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地址：成都市青白江区红阳华金大道二段562号1栋6层
联系人：阳工
电话：18302818693
Email：370131193@qq.com
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：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
（2）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
见附件1
（3）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经
在本次信息公示后，公众可通过信函、传真、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发表关于该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看法。为便于进一步了解公众的具体意见和建议，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。
（4）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
本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。
附件1、公众意见表

